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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三水平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

你单位上报的由河北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三水平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十矿分为三个水平，一水平为复采残采区，已基本结束开采，二水平为主要生产水平，有4个采区，开采剩余年限不多，三水平属保证矿井正常生产接替的生产水平。本项目拟对一、二水平部分井筒进行改造，利用原有的主井、主斜井、北翼进风井、乘人斜井、己四回风井，新增北二进风井、北二回风井和三水平回风井，新增北二工业场地和三水平回风井工业场地。改造完成后，十矿3.3Mt/a的生产能力不变。改造后利用现有的煤炭储装运系统，矸石堆场和瓦斯锅炉，没有新增废气污染源。本项目地面工程新增行政办公设施、通风机房、配电室、瓦斯抽放泵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井巷工程在原有二水平的基础上向下延伸。

二、该《报告书》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该项目符合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书》，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在施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和营运期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你公司在项目后续施工和运营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1、在施工期加强管理，文明科学施工，按照平顶山市大气攻坚、水攻坚等方案和《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等相关要求进行施工，落实“六个到位”和“六个百分百”，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减轻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企业需根据设计要求做好保护煤柱，确保采区范围内村庄、道路等安全。开采末期建立详细的闭矿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和环境治理，监控井田范围，防范地表沉陷、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

3、储煤场设置储煤棚库，配套喷淋洒水设施，禁止原煤露天堆存，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限制要求。矸石山逐步消化利用，四周设置拦渣堤和排水沟。

4、矿井涌水利用现有矿井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井下。三水平回风井工业场地生活污水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周边荒山绿化。建立地下水监控体系，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和水位变化情况，防范地下水污染。

5、新增噪声设备采取减振、消声器等措施降噪，采取强化绿化和设备维护等防控噪声，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限值要求。

6、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备足环境风险应急物资，切实防范环境风险。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卫东区环保局负责辖区内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经办人：陈树磊                        2018年6月29日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市环保局批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环评批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方式：0375-2692123
